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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对“威信县宏发

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退还价款进行计算。本公司接受委托之后，依据

国家及云南省相关政策，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价款退还计算程序对委托

价款退还计算的“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进行了尽职调查、

收集资料和计算，现将计算情况说明如下：

1.评估机构

名称：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人民西路 315 号云投财富商业广场 B3 栋 23 层；

法定代表人：何文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87376342N；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2]001 号。

2.委托方及采矿权人

2.1 委托方

名称：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2.2 采矿权人

企业名称：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6297846470475；

住所：威信县罗布乡新庄村；

法定代表人：陈忠良；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7 年 10 月 30 日；

营业期限：2005 年 12 月 17 日至 2037 年 10 月 29 日；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经营范围涉及专项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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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目的

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属于 2019 年昭通市煤炭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政策性关闭煤矿，采矿权人按国家及云南省相关规定，申请退还已

缴纳的采矿权价款。本次计算工作即为委托方确定退还采矿权价款提供参考依

据。

4.采矿权基本情况

4.1 采矿权登记情况

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以下简称“宏发煤矿”）建矿于

1996 年。2011 年 10 月 31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

复》（（滇）矿复[2011]第 196 号），宏发煤矿矿区面积由 3.1839km
2
变更为 3.30km

2
，

开采标高 1350-800m 变更为 1350m～600m。截止矿山关闭，宏发煤矿未取得变更

矿区范围后的采矿许可证。

本次计算收集了 4条采矿许可证登记信息，各采矿许可证登记的内容如下：

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证

号
采矿权人

证载生产

规模（万吨

/年）

矿区面

积

（km
2
）

有效期

威信县宏发煤

矿

5300000410456
威信县宏

发煤矿

15 3.1839
2004年 10月 28日至

2007 年 10 月 28 日

5300000830031 15 3.1839
2008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

威信县宏发煤

业开发有限公

司宏发煤矿

C530000201004

1120060232

威信县宏

发煤业开

发有限公

司

15 3.1839
2010 年 4 月 7 日至

2010 年 12 月 7 日

15 3.1839
2010年 11月 30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4.2 采矿权有偿处置概况

2010 年 8 月 25 日，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云南省）

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采评报

[2010]第 118 号），评估目的为处置价款，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7 月 31 日（储

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评估结果：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

宏发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1935.86 万元。根据矿业权人提供的《云南省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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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款通知书》及缴款凭证，采矿权价款已缴纳 1665.86 万元

（详见附件十二：P4—9），剩余 270 万元未缴纳。

2012 年 10 月 18 日，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云南省）

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采评报

[2012]第 070 号），评估目的为处置价款，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7 月 31 日（储

量估算基准日 2011 年 10 月 31 日），评估结果：评估值 5792.62 万元，其中:

采矿权价款 2533.98 万元（原矿区采矿权价款 2060.72 万元，新扩区采矿权价

款 473.26 万元）。根据《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单位执收）》

（NO.0017688788），采矿权价款已缴纳 2533.98 万元（详见附件十三：P7）。

4.3 价款退还计算范围

本次计算宏发煤矿应退还采矿权价款范围为《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

（（滇）矿复[2011]第 196 号）批复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为 3.30km
2
，开采标

高 1350m～600m。

宏发煤矿以往进行过两次价款评估：《（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

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采评报[2010]第 118 号）的评估

范围为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许可证载矿区范围，矿区面

积 3.1839km
2
，标高 1350m～800m。（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

发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采评报[2012]第 070 号）的评估范围与划

定矿区批复矿区范围一致。

4.4 停产关闭注销情况

根据威信县能源局 2021 年 12 月 10 日出具的《原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

公司宏发煤矿有关情况说明》（详见附件十：P1），宏发煤矿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停产整顿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关闭期间未消耗资源储量。

2021 年 7 月 12 日，昭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了《昭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关于注销镇雄县柑子树煤矿有限公司柑子树煤矿等 5 个采矿权的公告

（昭自然资矿[2021]57 号）》，宏发煤矿采矿许可证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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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依据

5.1 经济行为文件

《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106746）；

5.2 主要法律法规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

补充通知》（财建[2008]22 号）；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国家出资勘查探明地及权益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财建[2010]1018 号）；

（3）《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科学

发展安全发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4]32 号）；

（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9万吨/年及以下煤矿立即停产整顿的通

知》（云政办发[2014]19 号）；

（5）《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

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

（6）《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

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7 号）；

（7）《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

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110 号）；

（8）《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意

见》（云政发[2016]50 号）；

（9）《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等有关

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 号）。

5.3 退还价款计算依据

（1）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历次采矿许可证；

（2）《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1]第 196 号）；

（3）《昭通市人民政府关于 2019 年度关闭退出煤矿的通告》（昭政通告

〔201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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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威信县人民政府关于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关闭退出的公

告》（威信县人民政府，2019 年 11 月 22 日）；

（5）《原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有关情况说明》（威信县

能源局，2021 年 12 月 10 日）；

（6）《云南省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滇）矿复[2011]第 196 号）；

（7）《昭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注销镇雄县柑子树煤矿有限公司柑

子树煤矿等 5个采矿权的公告》（昭自然资矿[2021]57 号）；

（8）《（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书》（云陆矿采评报[2010]第 118 号）摘要、《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

国土资矿评备字[2010]第 87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款通知书》

及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

（9）《（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书》（云陆矿采评报[2012]第 070 号）摘要、《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

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224 号）及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

（10）《关于<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证明》（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2007]93 号）及《<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2007]93 号）；

（11）《关于<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0]162 号）及《<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0]162 号）；

（12）《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云南雄能地质矿业

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节选；

（13）《关于<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2]113 号）及《<云南省威信县

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

[2012]66 号）；

（14）《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云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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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2012 年 2 月）节选。

6.矿区概况

6.1 矿区位置和交通

宏发煤矿位于威信县城区 290°方向，直距约 6.7km，地处威信县罗布乡境

内。矿区距威信县城直距约 6.7km，运距 26km，距镇雄县城直距 58km，至昭通

市约 198km，南至最近的内昆铁路盐津车站直距 72km，距威（信）宜（宾）主

干公路约 22km，北西方向至珙县火车站月 70km，至宜宾市 130km，至昆明市公

路里程约 710km，交通较为方便。

6.2 可采煤层及煤质

矿区 C5可采煤层赋存于龙潭组第二段顶部，厚度 1.20～6.12m，平均厚

2.80m。一般含一层高岭石夹矸，厚度多小于 0.10m。

C5煤层属于中灰、低挥发分、中高硫、低磷、三级含坤、高氟、高热值贫

煤（PM11）。可作电厂用煤及一般民用燃料。

7.计算实施过程

本项目计算自2021年 9月 26日至 2022 年 7月 10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

段：

（１）项目洽谈阶段：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为2021年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退还评估工作，2021年 9月 26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与

本公司签订了《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106746）。

2021年11月29日我公司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承接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

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

（2）尽职调查阶段：2021 年 11 月 30 日—2022 年 7 月 12 日，由本公司有

关人员组成评估小组，评估人员通过电话询证，首先听取矿山负责人对矿权的

基本情况介绍，收集与评估对象退还价款有关的资料，对矿业权人提供的退还

价款相关的材料进行了核实。

（3）计算阶段：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2022 年 7 月 21 日，依据收集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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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价款缴纳情况，按照云国

土资[2015]76 号文的规定，对退还价款进行计算，编写计算说明，对计算说明

和计算结果内部复核。

（4）提交计算结果阶段：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计

算说明和计算结果。

8.资料评述

8.1 价款评估报告评述

2010 年 8 月 25 日，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云南省）

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采评报

[2010]第 118 号）（以下简称“采矿权评估报告 2010 年”）。“采矿权评估报

告 2010 年”于 2010 年 10 月 20 日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矿业权评估报告备

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0]第 87 号）进行了备案（详见附件十二：P3）。

2012 年 10 月 18 日，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云南省）

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云陆矿采评报

[2012]第 070 号）（以下简称“采矿权评估报告 2012 年”）。“采矿权评估报

告 2012 年”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矿业权评估报告备

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224 号）进行了备案（详见附件十三：

P5）

“采矿权评估报告 2010 年”、“采矿权评估报告 2012 年”可以作为本次

价款退还计算的基础资料。

8.2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云南省煤田地质局昆明工程勘察公司于 2007 年 8 月编制了《云南省威信县

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2007 年）”）。该

“储量核实报告（2007 年）”经昭通市通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专家评审，取得

了《<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昭市通力矿评储字

[2007]93 号），并经昭通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取得了《关于<威信县宏发煤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昭市国土资矿储备字



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8

[2007]93 号）。

云南雄能地质矿业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编制了《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2010 年）”）。该“储量核

实报告（2010 年）”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织专家评审，

取得了《<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

矿评储字[2010]162 号），并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取得了《关于<云南省

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

备字[2010]162 号）。

云南三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2 月编制了《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

该“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组

织专家评审，取得了《<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

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2]66 号），并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取得了《关于<云南省威信县宏发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2]113 号）。

“储量核实报告（2007 年）”、“储量核实报告（2010 年）”、“储量核

实报告（2012 年）”及其评审备案文件可以作为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数的

选取依据。

8.3 停产关闭时间资料评述

根据威信县能源局 2021 年 12 月 10 日出具的《原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

公司宏发煤矿有关情况说明》（详见附件 10：P1），宏发煤矿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停产整顿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关闭期间，未消耗资源量。

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符合矿山实际，本次

计算依据上述文件确定煤矿停产、关闭时间。

9.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公式

宏发煤矿属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性关闭煤矿，根据《财政部国土

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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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建[2016]110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

价款退还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 号）相关规定，可以退还剩

余资源储量的采矿权价款。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

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第二条（一）

款规定：“采矿权人申请退还价款，按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占已评估利

用的可采储量的比例，确定应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其计算公式为：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10.计算参数的确定

关于各参数的取值说明如下：

10.1 已评估备案的采矿权价款

根据《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0]第 87 号），

宏发煤矿采矿权价款 1935.86 万元（详见附件十二：P3），矿业权人已缴纳采

矿权价款 1665.86 万元（详见附件十二：P5—9），剩余 270 万元未缴纳。

根据《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2]第 224 号），

宏发煤矿采矿权价款 2533.98 万元（详见附件十三：P5），矿业权人已全额缴

纳上述采矿权价款（详见附件十三：P7）。

综上，矿业权人已缴纳采矿权价款 4199.84 万元（＝1665.86＋2533.98），

未缴纳 270 万元。

10.2 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已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根据原价款评估报告、备案证明或确认文件确定。

根据“采矿权评估报告 2010 年”，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参与

价款评估的可采资源储量为 630 万吨（详见附件十二：P1）。已缴纳价款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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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采储量为 542.13 万吨（＝1665.86÷（1935.86÷630））

根据“采矿权评估报告 2012 年”，新扩区应缴纳采矿权价款 473.26 万元

对应的评估利用可采资源储量为90.75万吨，原矿区应缴纳采矿权价款2060.72

万元对应的评估利用可采资源储量为 395.18 万吨(详见附件十三：P1—2)。

综上，矿业权人已缴纳采矿权价款 4199.84 万元，对应的已评估利用的可

采储量为 1028.06 万吨（＝542.13＋90.75＋395.18）。

10.3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 号），已

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上式中已动用的可采储量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消耗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10.3.1 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宏发煤矿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关闭，则本次价款退还计算宏发煤矿开采动

用资源储量计算期间为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

（1）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保有）资源储

量估算基准日规定的通知》（云国土资储[2009]46 号），储量核实基准日至 2006

年 9 月 30 日期间的动用资源储量，在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评审备案通过的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中单列（或明确）的，以其为依据；否则，按采矿许可证上

所规定的生产规模进行换算确定。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2007 年）”评审意见书，截止 2006 年 5 月，原宏

发煤矿采矿权范围内动用资源量为零（详见附件十四：P16）。根据“储量核实

报告（2010 年）”评审意见书，截止 2010 年 3 月 31 日，矿山累计动用资源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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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44.00 万吨（详见附件十五：P13）。

即 2006 年 6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期间共 3.83 年（＝4-2÷12）动用

资源储量为 44.00 万吨。按月进行分摊计算，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期间共 3.5 年（＝4－6÷12）动用资源储量为 40.21 万吨（＝44÷3.83×

3.5）。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评审意见书，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

宏发煤矿采矿权范围内累计动用资源储量为 57.00 万吨（详见附件十七：P15），

则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共 1.58 年（＝1＋7÷12）动用资

源储量为 13.00 万吨（＝57.00－44.00）。

综上，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最近一次储量估算基

准日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为 53.21 万吨（＝40.21＋13.00）。

（2）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19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若原价款评估缴纳后，又提

交了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已明确列出或据此可计算出原价款评估所依

据的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储量核实基准日至煤矿关闭期间开采消耗资源

储量，依据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确定已开采消耗资源储量。原价款评估

所依据的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至煤矿关闭期间，无其他

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或按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难以确定已

开采消耗资源储量的，依据矿业权人所持有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及实

际采区（采矿）回采率（综合回采率）确定已开采消耗资源储量。计算公式为：

开采消耗资源储量＝（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采出原煤量÷实际采

区（采矿）回采率

根据“云国土资[2015]76 号”文要求：实际采区（采矿）回采率按经评审

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列出的综合采区（采矿）回采率确定。

原价款评估所依据的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1 年

10 月 31 日后之后无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则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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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9 日期间共 2.47 年（＝2＋5÷12＋19÷365）动用资源储量按采矿许

可证证载生产规模 15 万吨/年（详见附件六：P4）进行换算。根据“储量核实

报告（2012 年）”评审意见书，矿山实际采区回采率为 80%（详见附件十七：

P10），则 2011 年 1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19 日停产期间动用的资源储量为

46.31 万吨（＝2.47×15÷80%）。

（3）2014 年 4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威信县能源局 2021 年 12 月 10 日出具的《原威信县宏发煤业开发有限

公司宏发煤矿有关情况说明》（详见附件十：P1），宏发煤矿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停产整顿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关闭期间未消耗资源储量。则 2014 年 4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为 0。

综上所述，宏发煤矿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动用的资

源储量共计 99.52 万吨（＝53.21＋46.31＋0）。

10.3.2 核定回采率

根据“云国土资[2015]76 号”文要求：核定采区（采矿）回采率按实际开

采煤层的厚度，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煤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

求（试行）的公告》（2012 年底 23 号）确定。即对井工开采煤矿，薄煤层（＜

1.3 米）、中厚煤层（1.3-3.5 米）和厚煤层（＞3.5 米）采区回采率 85%、80%

和 75%。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2012 年）”及评审意见书，采矿权可采煤层仅 C5

一个煤层，平均煤层厚度为 2.80m（详见附件十七：P7），属于中厚煤层。本

次计算核定采区回采率取 80%。

10.3.3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消耗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99.52×80%

＝79.62（万吨）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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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06－79.62

＝948.44（万吨）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三。

10.3.4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4199.84×948.44÷1028.06

＝3874.58（万元）

11.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结果

经计算人员调查分析，按照《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

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

土资[2015]76 号）规定的计算公式和参数确定原则，计算出“威信县宏发煤业

开发有限公司宏发煤矿采矿权”应退还的采矿权价款为 3874.58 万元，大写人

民币叁仟捌佰柒拾肆万伍仟捌佰元整。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12．特别事项说明

宏发煤矿应缴纳采矿权价款 4469.84 万元，已缴纳 4199.84 万元，剩余 270

万元应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前缴纳，至矿山关闭未缴纳。特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计算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

次计算人员与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本计算说明提交委托人之后，采矿权人又发现新的材料，可能对计算结果

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另行委托本公司依据新材料重新计算。

本次计算工作中委托人及采矿权人及相关采矿权相关管理部门所提供的有

关文件材料是本次计算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计算说明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计算说明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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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计算说明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次计算的重要依据。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

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3．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的使用限制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仅供委托人用于本计算说明载明的目的和用途，不

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同意，本计算

说明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未经委托方许

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计算说明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4．出具计算说明日

本计算说明的出具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22 日。






